










自主學習成果報告

言論自由與法律限制
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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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動機

3.

2.

1. 社群媒體讓個人言論影響力大幅提升

特定言論可能引發社會恐慌或國安疑慮

引發問題：言論自由是否應受法律限制？



研究問題
只是發表個人想法 我就犯罪了嗎?

你不能用言
論

自由來發表
這

種言論!

什麼是言論自由？
言論自由是否為絕對權利？
法律限制是否會侵害民主？
國家安全能否成為限制言論的正當理由？



公民參與自由言論

言論自由的意義

法條參考

保障人民表達意見
與

監督政府

促進思想交流與社會進步

我國憲法第 11 條明文保障

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



言論自由並非絕對 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11 條
 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
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23 條
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
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
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

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ICCPR）第 19 條
言論自由受保障，但可依法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
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，而加以限制。



可能削弱社
會信任

與民主穩定

傳統言論自
由理論

面臨新挑戰

境外勢力透過言論進行認知作戰
利用網路平台放大特定立場

言論自由保障人民表意權利，但在涉及國家安

全時，政府可能依法限制，形成權利與安全間

的衝突與平衡。

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的衝突

若限制言論
自由

若保障言論自由



中配網紅因發表武統相關言論引發爭議

應保障言論自由

案例說明

該言論已危及國家安全

社會出現兩種觀點：


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11 條
 保障人民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自由
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14 條
 保障人民集會及結社自由
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 23 條
 自由權利得為防止危害他人、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而
依法限制

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5 條第 5 項
 危害國家存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者，屬違憲行為

臺灣現行法律對言論自由與國安的規範
補充法條

《兩岸人民關係
條例》第 18 條第 1 項

《大陸地區人民
在台依親居留長

期居留或定

居許可辦法》第
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

兩岸相關法規的
國安限制

國際標準

《公民與政治權
利國際公約》第

 19 條

 言論自由受保障，
但可依法為國家

安全

與公共秩序而限
制

若有危害國家安
全或社會安定之

虞，得撤銷或廢
止居留許可



國際比較：美國、德國

憲法第一修正案高度保障言論自由
 政治性言論原則上不受政府干預
僅在極少數情況下允許限制
 如煽動迫在眉睫的暴力或違法行為
防衛民主的另一種形式：
外國代理人登記法

不直接禁止言論內容
要求受外國勢力委託者揭露身分與金流
以「資訊透明」維護民主運作

制度精神 :
自由原則優先，但須防止外國勢力干預民主

採取「防衛性民主（Defensive Democracy）」
限制部分自由以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明文禁止納粹宣傳與仇恨言論
防止反民主勢力藉言論破壞制度
防止民主被「利用」來摧毀民主
自由不保障反自由的行為
制度核心精神 :

自由須以憲政秩序存續為前提

美國 德國



台灣未來可能方向
考慮立法禁止煽動戰爭言論
建立外國代理人透明制度
提升資訊透明度，而非全面禁言
在自由與安全間尋求平衡



結論與反思

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核心價值

保障多元意見流通與公共討論空間

但言論自由並非毫無限制

在涉及他人權利、公共秩序與國家安全時 得依
法加以規範

面對資訊戰、認知作戰等新型態國安威脅

法律制度必須與時俱進，回應現實風險

我從這次探究得到的反思 :
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石

國家安全則是言論自由得以存在的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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